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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凌示范区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

主办：

杨凌示范区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承办：

为进一步提升异地就医门诊保障水平，方便参保患者异地使用特殊药品 （以

下简称特药），减轻个人负担，近期，省医保局印发了《关于开展特殊药品门诊费

用省内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工作的通知》，通知自2024年1月1日起执行，执行期间

如遇国家相关政策调整，按照国家规定执行。具体内容如下：

一、特药管理

（一）鉴定审核

参保患者因病情确需使用纳入基本医疗保险管理范围内特药治疗的，需填写

陕西省特殊药品治疗申请表，向就医地特药定点医疗机构提交相关资料，办理特

药资格认定审核备案。资格确认后，医院医保部门将资格认定备案信息及特药诊

疗计划录入并实时上传到陕西省医疗保障信息平台。

（二）备案时限

备案有效期原则上为1年 （即从认定通过之日起开始计算）。有效期治疗结束

后，如需继续治疗且治疗用药方案不变的，直接由备案医疗机构延续用药时间，不

需要重新申请鉴定。有以下情况的须重新申请备案：

1.在用药周期内或一个治疗周期结束后，需调整用药种类的；

2.特殊药品责任医师确认后超过6个月未治疗的，以及中断治疗达到3个月以

上的。

（三）管理方式

特药门诊费用异地就医结算执行特药“三定”管理机制 （特药定点医疗机

构、特药定点零售药店、特药责任医师）和“双通道”供药模式（医疗机构和零

售药店供药），确保药品流通、使用环节可控可查。特药定点医药机构名单由各市

（区）医疗保障经办机构对社会公布，特药定点医药机构全省互认。

二、特药结算

经鉴定核准及备案后，参保患者可持特药申请认定备案表、责任医师处方在省

内公布的所有特药定点医院、定点药店直接结算购药费用，基金支付标准执行参保

地特药门诊报销政策。参保患者在特药定点医院、定点药店购买使用特药，个人只

承担自付费用，应由统筹基金支付的费用，定点医药机构先行垫付，而后由省医保

经办机构统一组织清算，清算流程按照省内异地就医相关政策执行。

陕西省特殊药品申请流程

陕西省基本医疗保险特殊药品定点医疗机构名单（部分）

特殊药品门诊费用省内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有关事项（节选）

陕西省基本医疗保险特殊药品定点医疗机构名单（部分）

省内其他地区定点医疗机构、定点药店名单可在陕西省医疗保障局官网查询：
http://ybj.shaanxi.gov.cn/gk/zcwj/3003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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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云就业 足不出户

为进一步畅通维权渠道，快速、便
民、高效地维护工资报酬合法权益，现将
杨凌两级劳动保障监察机构投诉举报联系
方式、劳动仲裁联系方式和地址、公共法
律服务热线 （法律援助）、工会职工热线
等维权渠道予以公布。若有欠薪方面的问
题或线索，请及时向相关部门反映。

杨凌示范区劳动保障监察支队
联系电话：029-87033786
地址：杨凌示范区新桥北路6号政务

大厦502室
杨陵区劳动保障监察大队
联系电话：029-87015397
地址：杨陵区常乐路 18 号人力资源

市场大楼4楼
杨凌示范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联系电话：029-87033786

地址：杨凌示范区新桥北路6号政务
大厦502室

杨凌示范区杨陵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
联系电话：029-87013966
地址：杨凌示范区杨陵区常乐路 18

号人力资源大楼3楼
杨陵区法律援助中心
联系电话：12348、029-87071028
地址：杨陵区祥和路群众工作大院内

各镇办调解员信息

杨陵区五泉镇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中心
联系人：牛渊
联系电话：029-87094746
地址：五泉镇政府一楼社会事务办
杨陵区杨陵街道办事处劳动人事争议

调解中心

联系人：闫红利
联系电话：029-87093102
地址：杨陵街道办事处一楼便民服务

大厅
杨陵区大寨街道办事处劳动人事争议

调解中心
联系人：杨亚玲
联系电话：029-87061555
地址：大寨街道办事处一楼社会事务办
杨陵区揉谷镇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中心
联系人：张蓉婷
联系电话：029-87041016
地址：揉谷镇政府一楼社会事务办
杨陵区李台街道办事处劳动人事争议

调解中心
联系人：马育兰
联系电话：029-87035136

地址：李台街道办一楼社会事务办
温馨提示：出现欠薪问题，该如何维权？

答：首先要注意保留相关证据，例
如：劳动合同书、工资表、工作证、考勤
表、工资结算单等；其次发生拖欠时要及
时向劳动保障监察机构投诉举报或者申请
劳动争议仲裁。

在建项目的农民工可以先向项目施工
总承包单位管理人员反映（在建工程项目
设有维权信息告示牌，有负责人及联系方
式），也可以向劳动保障监察机构或者工
程建设领域行业主管部门现场投诉。

持有工资欠条的，也可直接向人民法
院申请支付令，请求法院责令限期支付。

需要法律咨询或援助的农民工还可以
通过司法行政部门法律服务热线12348和
工会职工服务热线12351寻求帮助。

杨凌示范区根治冬季欠薪专项行动投诉举报方式公布杨凌示范区根治冬季欠薪专项行动投诉举报方式公布


